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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交換財務賬戶資料（自動交換資料）摘要 

-------------------------------------------------- 

背景資料 

為支持國際間合作提升税務透明度及打擊跨境逃稅行為，香港於 2014 年 9 月表

示其願意採納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就自動交換資料頒布的國際標

準。 

全球超過 100 個稅務當局已同意由 2017 年或 2018 年開始根據「共同匯報標

準」交換財務資料。 

立法支持 

《2016 年稅務(修訂)(第 3 號)條例》（下稱「修訂條例」）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

十日起生效，為香港實施自動交換資料訂立法律框架。 

修訂條例已納入共同匯報標準，規定位於香港的申報財務機構1（下稱「申報財務

機構」）蒐集關於「申報稅務管轄區2」的税務居民所持有財務賬戶之所需財務資

料，及提交該等財務資料予香港税務局（下稱「税務局」），其之後與申報稅務管

轄區交換。 

自動交換資料體制 

香港所實施的自動交換資料體制，要求申報財務機構進行審查所有其賬戶（不論

現有或新設），辨識是否有任何該等賬戶應被視為「須申報賬戶3」，作為自動交換

資料目的。申報財務機構於進行盡職審查程序時，應從賬戶持有人及實體控權人

蒐集自我證明表格，以證實他們的税務居民身份。 

申報稅務管轄區的税務居民是指該些在申報稅務管轄區因居民身份而有繳納課

税責任的人士。一般而言，要斷定稅務居民身份，將參照該人士身處之地或停留

於該地的時間（例如，是否每課税年度停留超過 183 天）或如屬實體，參照實體

                                                      
1 申報財務機構是指包括位於香港的託管機構、存款機構、投資實體及指明保險公司。銀行及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香港法律第 571 章）獲發牌從事以下一項或多項受規管活動：證券交易、期貨合約交易、

槓桿式外匯交易及提供資產管理的法團均屬於申報財務機構類別。 
2 申報稅務管轄區是指香港已與其簽訂雙邊主管當局協定（下稱「主管當局協定」）的稅務管轄區。截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香港的「申報稅務管轄區」名單上只有兩個稅務管轄區（即日本和英國）。《2017 年稅

務（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如獲通過，有關名單將由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起會擴大至 74 個稅務管轄

區。 
3 須申報賬戶是指申報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不論個人或實體）所持有的財務賬戶包括託管賬戶、存款

賬戶、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或負債權益、現金值保險合約及年金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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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地點或實體的中央管理及控制所在地。除非賬戶持有人是申報稅務管轄區的

税務居民，申報財務機構不需申報該賬戶資料予税務局。 

須提交予税務局有關須申報賬戶的財務資料包括賬戶持有人的詳細資料（例如， 

姓名、地址、税務編號（如有）、出生日期及地點）、稅務居民身份、賬戶號碼、

賬戶結餘或價值、及收入或出售或贖回財務資產所得收益。 

交換資料  

税務局從申報財務機構收取所申報資料後，由 2018 年開始按年度與申報稅務管

轄區交換申報資料。 

時間表 

計劃於香港推行自動交換資料時間表如下：- 

行動 計劃中的時間表4 

金融機構就新設和現有賬戶進行盡職審查程序，以辨識

須予申報的賬戶，並保存相關資料 

2017 年 1 月 

金融機構向稅務局登記 2017 年 7 月5 

金融機構向稅務局提交自行研發的測試數據檔案，以作

確認 

2017 年第 4 季度 

稅務局向金融機構發出自動交換資料申報表 2018 年 1 月 

金融機構向稅務局提交自動交換資料申報表 2018 年 5 月 

稅務局把資料轉交自動交換資料夥伴 2018 年 9 月 

 

記錄保存 

根據修訂條例，申報財務機構必須：- 

1. 確保就任何財務賬户進行盡職審查程序所倚賴的證據或所採取的步驟的紀

錄，均備存 6 年(由該等程序完成的日期起計)； 

2. 備存充分的紀錄，使提交的申報表的正確性及準確性能夠輕易確定。該紀錄

須備存 6 年(由提交申報表的日期起計)。 

罰則 

根據修訂條例，申報財務機構有以下行為將受到處罰：- 

                                                      
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出的香港就稅務事宜自動交換金融賬戶資料諮詢文件（下稱「諮詢文件」）第 3.11

段。 
5 根據稅務局就香港銀行公會及私人財富管理公會於 2016 年 9 月 29 日發出的共同匯報標準指引的意見，

金融機構向稅務局登記的時間表應為 2017 年 7 月，並非諮詢文件所標示的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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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報財務機構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盡職審查及申報責任； 

2. 就所提供予稅務局的資料，申報財務機構明知是或罔顧是否在要項上屬誤導

性、虛假或不準確； 

3. 申報財務機構沒有合理理由相信所提供予稅務局的資料是真實或準確； 

4. 申報財務機構已發現在申報表中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準確資料，但無合理辯

解下沒有在合理時間內通知稅務局；或 

5. 申報財務機構出於欺騙意圖而提供在要項上屬誤導性、虛假或不準確的資料。 

再者，倘若申報財務機構的罪行是在該機構的某董事或關涉該機構之管理的其他

高級人員（或看來是以該等董事或高級人員的身分行事的人）的同意或縱容下干

犯，則該等人仕亦觸犯了該罪行。 

本資料只是作為提供一般資訊，不擬作法律意見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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